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張瑛瑛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 訴人  謝麗珍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施裕琛律師

複 代 理人  施宜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

月1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被告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及自附帶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1年12月20日，原審附民卷第3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上訴

後，對被上訴人為訴之追加，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

定，追加請求被上訴人另給付精神慰撫金390萬元及自113年

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

第256-258頁），核其追加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前揭規

定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係址設雲林縣○○市○○○路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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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子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子盛公司）之負責人，僱用上訴

人為勞工，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之雇主。被

上訴人原應注意雇主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

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對於扇風機

之葉片，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而依

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就放置在子

盛公司廠內包裝區之可移動直立式電風扇（下稱系爭電風

扇），未依規定設立完整護網或護圍等必要安全設備。嗣上

訴人於110年10月5日14時30分許，在該廠內包裝區作業時，

徒手移動系爭電風扇，致左手捲入電風扇後方面積約6平方

公分無護網之缺口區域，因而遭扇葉割傷（下稱系爭事

故），經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下稱臺

大雲林分院）治療，受有左手第一遠端指骨及第二近端指間

關節創傷性截肢（含骨骼、肌腱及神經受損）等傷害（下稱

系爭傷害），上訴人之失能等級應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

稱勞保局）111年1月14日保職核字第111031000553號函（下

稱A函文）核付之失能等級8級相當於勞動能力損失65.52％

計算。上訴人對於原審依臺大雲林分院所為之鑑定認定上訴

人之勞動能力減損僅有10％不認同，臺大雲林分院之鑑定僅

有作書面鑑定，應不可採。又被上訴人在本件過失傷害之刑

事案件（即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1號刑事案件）上訴審理

時既已坦承全部犯行，卻於本件民事訴訟審理時不斷辯稱上

訴人與有過失，上訴人不服原審認定上訴人與有過失，被上

訴人對此應舉證證明。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500萬元之本

息。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勞動能力減損之4,

831,338元本息，實有未當，爰依法提起上訴。另上訴人追

加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另給付精神

慰撫金390萬元之本息等語。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

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

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31,338元，及自111年12月20日起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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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追加聲明：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390萬元，及自113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勞保局111年7月14日函文（下稱B函文）說

明上訴人之傷勢治療5個月應可恢復工作能力，且勞保局111

年10月5日函文（下稱C函文）亦說明上訴人於111年1月21日

之後再強化職能復健6至8週後應可適應並可恢復至系爭事故

發生前之工作能力，故原審依臺大雲林分院之鑑定報告，認

定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為10％，對上訴人已係有利之認

定。而勞保之失能給付標準表，其等級及給付比例是在計算

失能給付金，與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比例沒有關聯。上訴

人係在廠內整理組任職，主要工作內容為以手拿取模具沖壓

成型的毛胚檢查外觀是否完整，挑出不完整者，將完整者計

數放入包裝器材内，有時支援之工作支援冷壓整型、毛胚研

磨、毛胚探傷等工作，其工作內容非屬精細工作，係為勞力

性工作，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對於其勞動能力不生太大之影

響。又子盛公司內均已全面採用壁掛式電風扇，系爭電風扇

係移動式立地電風扇，為早期所使用之物，本來置於角落未

使用，系爭電風扇外殼本有包覆防護網之安全設施，但因時

日久遠，背後有破洞，且因是未使用之舊物，故子盛公司未

再重新包覆防護網。系爭事發當日除壁扇已有開啟外，上訴

人又開啟系爭電風扇，插電啟動後，上訴人在未拔掉插頭關

閉電源下，徒手握取電風扇外殼，其手指因而插入防護網内

而遭葉片打傷。上訴人之上開操作方式，顯未以一般通常安

全之方式移動系爭電風扇致發生系爭事故，就系爭事故發生

係與有過失，原判決之認定並無違誤。又上訴人上訴追加請

求之精神慰撫金，應已罹於侵權行為2年之消滅時效等語置

辯。並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係子盛公司之負責人，僱用上訴人為勞工，為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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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雇主。被上訴人原應注意雇主

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

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對於扇風機之葉片，有危害勞工之

虞者，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而依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

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就放置在子盛公司廠內包裝區之系

爭電風扇，未依規定設立完整護網或護圍等必要安全設備，

嗣上訴人於110年10月5日14時30分許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

爭傷害。

　㈡被上訴人因前開過失傷害行為，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

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5305號提起公訴，經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以111年度易字第625號

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

日。檢察官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1號刑事判決

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刑事判決可佐。被上訴人就上開過失

傷害之侵權行為，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上訴人目前已受領休養期間工資116,480元，並請領勞保失

能給付432,000元、勞保傷病給付64,960元、25,760元，及

團體意外保險金57,000元，合計696,200元(見原審訴字卷第

73頁)。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至111年1月期間，共給付上訴人休養

期間工資111,380元(計算式：28,050元+2,7200元+2,8050元

+28,080元=111,380元)，並有員工職災期間給付費用明細在

卷可參(見原審訴字卷第73頁)，該期間之平均薪資為27,845

元(計算式：111,380元÷4月=27,845元)，故兩造同意上訴人

之每月平均收入以27,200元為計算基準。

四、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因系爭傷害，是否致勞動能力有減損？如有減損，減

損之程度為何？

　㈡上訴人是否與有過失？如是，兩造之過失比例為何？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1項，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4,831,338元及自111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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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㈣另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精神慰撫金39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被上訴人係子盛公司之負責人，應依上開勞工安全衛生法

規，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

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對於扇風機之葉片，有危害勞

工之虞者，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惟就放置在子盛公司廠

內包裝區之系爭電風扇並未設立完整護網或提供護圍等必要

安全設備，致上訴人發生系爭事故並受有系爭傷害；而被上

訴人因前開過失傷害行為，經雲林地院以111年度易字第625

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

1日，並經本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61號刑事判決駁回檢察官

之上訴確定等情，有上訴人提出之臺大雲林分院111年7月22

日診斷證明書、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11

1年7月28日診斷證明書、天主教若瑟醫院醫療財團法人若瑟

醫院111年7月29日診斷證明書、復健卡及前開刑事判決在卷

可佐（見原審附民卷第7-10頁、原審訴字卷第15-18頁、本

院卷第99-101頁），且被上訴人對於就上開過失傷害之侵權

行為，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一情不爭執，可以認定。

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就上訴人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部分，其主張因系爭傷害所致

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依勞保局A函文核付之失能標準換算

應為65.52％，請求自111年2月7日起至退休年齡止所受勞動

能力減損之損害一節，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上訴人係

從事勞力性工作，系爭傷害對於其勞動能力不生太大的影

響，原審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為10％對上訴人已係有利之認定

等語。經查，原審囑託臺大雲林分院就系爭傷害是否造成上

訴人勞動能力減損、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何等問題進行

鑑定，經該院鑑定結果認以：上訴人因左手第一遠端指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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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近端指間關節創傷性截肢，因此左手無法從事精細工

作，若是從事手部之精細工作，勞動力約減損二分之一，若

從事體力類勞動，則應無勞動力減損，至65歲退休後，對生

活能力之減損，推估約10％等情，有該院112年5月29日臺大

雲分資字第1120004311號函在卷可參(見原審訴字卷第205

頁)。而審酌上訴人之工作內容雖非精細型作業，然需以手

持鋼鐵毛胚及鍛品粗胚檢查其外觀完整性，須以雙手持重物

從事反覆性作業之工作型態，參以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害對

其手部之握力及指力應有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則其所受傷

勢對其執行上開工作內容應亦有所影響，是參酌上開臺大雲

林分院之鑑定意見，堪認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例應為1

0％，尚屬妥適。上訴人雖主張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應依

勞保局A函文核付之失能標準換算應為65.52％云云，並以勞

保局A函文為據，然查勞保局A函文係就上訴人所提出之失能

給付申請，於111年1月14日函覆之失能給付決定，有A函文

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9頁），可知該函文係勞保局就失能給

付申請之核付結果，並無法以之遽為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

例達65.52％之有利上訴人之認定。又查勞保局111年7月14

日之B函文、111年10月5日之C函文中，分別記載依據醫理見

解，手指截肢一般而言受傷後經治療5個月應可恢復工作能

力；案經本局將上訴人審議理由連同相關就診病歷資料併全

案送請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據醫理見解，「依病歷該員左手

所患乃拇指遠端截指、第二指近端截指。於111年1月21日之

後再強化職能復健6〜8週後應可適應並可恢復至110年10月5

日前的工作能力」等情，有勞保局上開B、C函文在卷可憑

（原審訴字卷第第81-83頁、第85-86頁），可知勞保局就上

訴人受系爭傷害後之工作能力恢復情形一節，於前開B、C函

文中所持意見已與早先之A函文認定有所變動，是上訴人執

勞保局前開A函文作為其勞動能力減損達65.52％之證據云

云，實非可採。至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害在

經過治療及復健後應可恢復工作能力等語，並以勞保局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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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函文為憑，然被上訴人於本院既就原審認定上訴人勞動

能力減損比例為10％一情不爭執，再者，上訴人之勞動能力

減損情形業經本院認定說明如上，則被上訴人所為勞動能力

無影響之辯解，即非可採。基此，應認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

損比例為10％無訛。

　㈢上訴人主張其每月平均收入為27,200元一情，為被上訴人不

爭執，且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致其勞動能力減損10％，已如前

述，依上訴人係於00年0月00日生，自111年2月7日起至其法

定退休年齡65歲(即124年4月19日)止，並依每月薪資為27,2

00元及勞動能力減損10％計算，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

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後，上訴人一次得請求之

勞動能力減損金額為337,323元【計算式：32,640×10.00000

000+(32,64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33

7,323.0000000000。其中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3年

霍夫曼累計係數，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4年霍夫曼

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72/

365=0.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

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

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裁

判意旨參照）。查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被上訴人疏未注意

將系爭電風扇設立護圍或完整護網，未善盡其防護勞工工作

安全之義務，以及上訴人在系爭電風扇插電啟動後，未關閉

電源，於電風扇扇葉轉動之狀態中，未使用供移動之握柄，

徒手握取電風扇外殼，致左手手指插入防護網内而遭葉片打

傷，業經上開刑事判決及本院認定如上，由此顯見，上訴人

未以一般通常安全之方式移動系爭電風扇，就系爭事故之發

生堪認亦有過失。上訴人雖一再主張被上訴人於刑事案件已

坦承犯行，何以上訴人仍須承擔過失云云，然上訴人就系爭

事故發生之過失情節，業經本院認定說明如前，且雲林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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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易字第625號刑事判決理由亦認定上訴人就系爭事故

發生亦同有過失，有該刑事判決可佐，可知被上訴人就刑事

案件坦承犯行及對本件應負過失責任一情不爭執，亦無礙上

訴人就系爭事故係與有過失之認定，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

自非可採。本院審酌兩造前開過失情節，認兩造就系爭事故

應各負擔50％之過失責任，尚屬妥適。從而，上訴人本件得

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勞動能力減損金額應為168,662元(計算

式：337,323元×50％＝168,661.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㈤另按因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因侵權行為

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

亦同，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19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基

此，因侵權行為所生之精神慰撫金之請求，亦應自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即得請求（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047

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雖於本院追加請求精神慰撫

金390萬元之本息，然被上訴人抗辯此已逾2年消滅時效，而

查系爭事故係於110年10月5日發生，上訴人於斯時起，當即

知受有系爭傷害及賠償義務人為被上訴人，其時效應於112

年10月5日完成，惟上訴人遲至本件上訴後始追加請求精神

慰撫金，顯已逾前開2年之消滅時效規定。再按時效完成

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被

上訴人依此拒絕給付上訴人精神慰撫金，於法有據，則上訴

人追加請求之精神慰撫金390萬元本息，即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金額168,662元及自111年12月2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請求給付上訴人4,831,338

元之本息部分），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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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追

加（精神慰撫金請求）之訴，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郭貞秀

　　　　　　　　　　　　　　　　　　　法　官　黃聖涵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振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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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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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張瑛瑛  


被 上 訴人  謝麗珍  


訴訟代理人  施裕琛律師
複 代 理人  施宜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被告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及自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1年12月20日，原審附民卷第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上訴後，對被上訴人為訴之追加，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追加請求被上訴人另給付精神慰撫金390萬元及自113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256-258頁），核其追加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前揭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係址設雲林縣○○市○○○路00號子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子盛公司）之負責人，僱用上訴人為勞工，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之雇主。被上訴人原應注意雇主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對於扇風機之葉片，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而依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就放置在子盛公司廠內包裝區之可移動直立式電風扇（下稱系爭電風扇），未依規定設立完整護網或護圍等必要安全設備。嗣上訴人於110年10月5日14時30分許，在該廠內包裝區作業時，徒手移動系爭電風扇，致左手捲入電風扇後方面積約6平方公分無護網之缺口區域，因而遭扇葉割傷（下稱系爭事故），經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下稱臺大雲林分院）治療，受有左手第一遠端指骨及第二近端指間關節創傷性截肢（含骨骼、肌腱及神經受損）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上訴人之失能等級應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111年1月14日保職核字第111031000553號函（下稱A函文）核付之失能等級8級相當於勞動能力損失65.52％計算。上訴人對於原審依臺大雲林分院所為之鑑定認定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僅有10％不認同，臺大雲林分院之鑑定僅有作書面鑑定，應不可採。又被上訴人在本件過失傷害之刑事案件（即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1號刑事案件）上訴審理時既已坦承全部犯行，卻於本件民事訴訟審理時不斷辯稱上訴人與有過失，上訴人不服原審認定上訴人與有過失，被上訴人對此應舉證證明。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500萬元之本息。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勞動能力減損之4,831,338元本息，實有未當，爰依法提起上訴。另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另給付精神慰撫金390萬元之本息等語。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31,338元，及自111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90萬元，及自113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勞保局111年7月14日函文（下稱B函文）說明上訴人之傷勢治療5個月應可恢復工作能力，且勞保局111年10月5日函文（下稱C函文）亦說明上訴人於111年1月21日之後再強化職能復健6至8週後應可適應並可恢復至系爭事故發生前之工作能力，故原審依臺大雲林分院之鑑定報告，認定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為10％，對上訴人已係有利之認定。而勞保之失能給付標準表，其等級及給付比例是在計算失能給付金，與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比例沒有關聯。上訴人係在廠內整理組任職，主要工作內容為以手拿取模具沖壓成型的毛胚檢查外觀是否完整，挑出不完整者，將完整者計數放入包裝器材内，有時支援之工作支援冷壓整型、毛胚研磨、毛胚探傷等工作，其工作內容非屬精細工作，係為勞力性工作，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對於其勞動能力不生太大之影響。又子盛公司內均已全面採用壁掛式電風扇，系爭電風扇係移動式立地電風扇，為早期所使用之物，本來置於角落未使用，系爭電風扇外殼本有包覆防護網之安全設施，但因時日久遠，背後有破洞，且因是未使用之舊物，故子盛公司未再重新包覆防護網。系爭事發當日除壁扇已有開啟外，上訴人又開啟系爭電風扇，插電啟動後，上訴人在未拔掉插頭關閉電源下，徒手握取電風扇外殼，其手指因而插入防護網内而遭葉片打傷。上訴人之上開操作方式，顯未以一般通常安全之方式移動系爭電風扇致發生系爭事故，就系爭事故發生係與有過失，原判決之認定並無違誤。又上訴人上訴追加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已罹於侵權行為2年之消滅時效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係子盛公司之負責人，僱用上訴人為勞工，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雇主。被上訴人原應注意雇主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對於扇風機之葉片，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而依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就放置在子盛公司廠內包裝區之系爭電風扇，未依規定設立完整護網或護圍等必要安全設備，嗣上訴人於110年10月5日14時30分許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
　㈡被上訴人因前開過失傷害行為，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5305號提起公訴，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以111年度易字第625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檢察官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1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刑事判決可佐。被上訴人就上開過失傷害之侵權行為，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上訴人目前已受領休養期間工資116,480元，並請領勞保失能給付432,000元、勞保傷病給付64,960元、25,760元，及團體意外保險金57,000元，合計696,200元(見原審訴字卷第73頁)。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至111年1月期間，共給付上訴人休養期間工資111,380元(計算式：28,050元+2,7200元+2,8050元+28,080元=111,380元)，並有員工職災期間給付費用明細在卷可參(見原審訴字卷第73頁)，該期間之平均薪資為27,845元(計算式：111,380元÷4月=27,845元)，故兩造同意上訴人之每月平均收入以27,200元為計算基準。
四、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因系爭傷害，是否致勞動能力有減損？如有減損，減損之程度為何？
　㈡上訴人是否與有過失？如是，兩造之過失比例為何？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1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831,338元及自111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㈣另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精神慰撫金39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被上訴人係子盛公司之負責人，應依上開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對於扇風機之葉片，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惟就放置在子盛公司廠內包裝區之系爭電風扇並未設立完整護網或提供護圍等必要安全設備，致上訴人發生系爭事故並受有系爭傷害；而被上訴人因前開過失傷害行為，經雲林地院以111年度易字第625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並經本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61號刑事判決駁回檢察官之上訴確定等情，有上訴人提出之臺大雲林分院111年7月22日診斷證明書、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111年7月28日診斷證明書、天主教若瑟醫院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111年7月29日診斷證明書、復健卡及前開刑事判決在卷可佐（見原審附民卷第7-10頁、原審訴字卷第15-18頁、本院卷第99-101頁），且被上訴人對於就上開過失傷害之侵權行為，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一情不爭執，可以認定。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就上訴人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部分，其主張因系爭傷害所致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依勞保局A函文核付之失能標準換算應為65.52％，請求自111年2月7日起至退休年齡止所受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一節，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上訴人係從事勞力性工作，系爭傷害對於其勞動能力不生太大的影響，原審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為10％對上訴人已係有利之認定等語。經查，原審囑託臺大雲林分院就系爭傷害是否造成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何等問題進行鑑定，經該院鑑定結果認以：上訴人因左手第一遠端指骨及第二近端指間關節創傷性截肢，因此左手無法從事精細工作，若是從事手部之精細工作，勞動力約減損二分之一，若從事體力類勞動，則應無勞動力減損，至65歲退休後，對生活能力之減損，推估約10％等情，有該院112年5月29日臺大雲分資字第1120004311號函在卷可參(見原審訴字卷第205頁)。而審酌上訴人之工作內容雖非精細型作業，然需以手持鋼鐵毛胚及鍛品粗胚檢查其外觀完整性，須以雙手持重物從事反覆性作業之工作型態，參以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害對其手部之握力及指力應有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則其所受傷勢對其執行上開工作內容應亦有所影響，是參酌上開臺大雲林分院之鑑定意見，堪認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例應為10％，尚屬妥適。上訴人雖主張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應依勞保局A函文核付之失能標準換算應為65.52％云云，並以勞保局A函文為據，然查勞保局A函文係就上訴人所提出之失能給付申請，於111年1月14日函覆之失能給付決定，有A函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9頁），可知該函文係勞保局就失能給付申請之核付結果，並無法以之遽為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例達65.52％之有利上訴人之認定。又查勞保局111年7月14日之B函文、111年10月5日之C函文中，分別記載依據醫理見解，手指截肢一般而言受傷後經治療5個月應可恢復工作能力；案經本局將上訴人審議理由連同相關就診病歷資料併全案送請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據醫理見解，「依病歷該員左手所患乃拇指遠端截指、第二指近端截指。於111年1月21日之後再強化職能復健6〜8週後應可適應並可恢復至110年10月5日前的工作能力」等情，有勞保局上開B、C函文在卷可憑（原審訴字卷第第81-83頁、第85-86頁），可知勞保局就上訴人受系爭傷害後之工作能力恢復情形一節，於前開B、C函文中所持意見已與早先之A函文認定有所變動，是上訴人執勞保局前開A函文作為其勞動能力減損達65.52％之證據云云，實非可採。至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害在經過治療及復健後應可恢復工作能力等語，並以勞保局前開B、C函文為憑，然被上訴人於本院既就原審認定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10％一情不爭執，再者，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情形業經本院認定說明如上，則被上訴人所為勞動能力無影響之辯解，即非可採。基此，應認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10％無訛。
　㈢上訴人主張其每月平均收入為27,200元一情，為被上訴人不爭執，且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致其勞動能力減損10％，已如前述，依上訴人係於00年0月00日生，自111年2月7日起至其法定退休年齡65歲(即124年4月19日)止，並依每月薪資為27,200元及勞動能力減損10％計算，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後，上訴人一次得請求之勞動能力減損金額為337,323元【計算式：32,640×10.00000000+(32,64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337,323.0000000000。其中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4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72/365=0.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裁判意旨參照）。查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被上訴人疏未注意將系爭電風扇設立護圍或完整護網，未善盡其防護勞工工作安全之義務，以及上訴人在系爭電風扇插電啟動後，未關閉電源，於電風扇扇葉轉動之狀態中，未使用供移動之握柄，徒手握取電風扇外殼，致左手手指插入防護網内而遭葉片打傷，業經上開刑事判決及本院認定如上，由此顯見，上訴人未以一般通常安全之方式移動系爭電風扇，就系爭事故之發生堪認亦有過失。上訴人雖一再主張被上訴人於刑事案件已坦承犯行，何以上訴人仍須承擔過失云云，然上訴人就系爭事故發生之過失情節，業經本院認定說明如前，且雲林地院111年度易字第625號刑事判決理由亦認定上訴人就系爭事故發生亦同有過失，有該刑事判決可佐，可知被上訴人就刑事案件坦承犯行及對本件應負過失責任一情不爭執，亦無礙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係與有過失之認定，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本院審酌兩造前開過失情節，認兩造就系爭事故應各負擔50％之過失責任，尚屬妥適。從而，上訴人本件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勞動能力減損金額應為168,662元(計算式：337,323元×50％＝168,661.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㈤另按因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19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基此，因侵權行為所生之精神慰撫金之請求，亦應自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即得請求（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04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雖於本院追加請求精神慰撫金390萬元之本息，然被上訴人抗辯此已逾2年消滅時效，而查系爭事故係於110年10月5日發生，上訴人於斯時起，當即知受有系爭傷害及賠償義務人為被上訴人，其時效應於112年10月5日完成，惟上訴人遲至本件上訴後始追加請求精神慰撫金，顯已逾前開2年之消滅時效規定。再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被上訴人依此拒絕給付上訴人精神慰撫金，於法有據，則上訴人追加請求之精神慰撫金390萬元本息，即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金額168,662元及自111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請求給付上訴人4,831,338元之本息部分），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追加（精神慰撫金請求）之訴，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郭貞秀


　　　　　　　　　　　　　　　　　　　法　官　黃聖涵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振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張瑛瑛  

被 上 訴人  謝麗珍  

訴訟代理人  施裕琛律師
複 代 理人  施宜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
月1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被告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及自附帶民事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1年12月20日，原審附民卷第3頁）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上訴後
    ，對被上訴人為訴之追加，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
    追加請求被上訴人另給付精神慰撫金390萬元及自113年9月2
    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25
    6-258頁），核其追加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前揭規定尚
    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係址設雲林縣○○市○○○路00號子
    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子盛公司）之負責人，僱用上訴人為
    勞工，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之雇主。被上訴
    人原應注意雇主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
    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對於扇風機之葉片
    ，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而依客觀情
    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就放置在子盛公司
    廠內包裝區之可移動直立式電風扇（下稱系爭電風扇），未
    依規定設立完整護網或護圍等必要安全設備。嗣上訴人於11
    0年10月5日14時30分許，在該廠內包裝區作業時，徒手移動
    系爭電風扇，致左手捲入電風扇後方面積約6平方公分無護
    網之缺口區域，因而遭扇葉割傷（下稱系爭事故），經送國
    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下稱臺大雲林分院）
    治療，受有左手第一遠端指骨及第二近端指間關節創傷性截
    肢（含骨骼、肌腱及神經受損）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
    上訴人之失能等級應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11
    1年1月14日保職核字第111031000553號函（下稱A函文）核
    付之失能等級8級相當於勞動能力損失65.52％計算。上訴人
    對於原審依臺大雲林分院所為之鑑定認定上訴人之勞動能力
    減損僅有10％不認同，臺大雲林分院之鑑定僅有作書面鑑定
    ，應不可採。又被上訴人在本件過失傷害之刑事案件（即本
    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1號刑事案件）上訴審理時既已坦承全
    部犯行，卻於本件民事訴訟審理時不斷辯稱上訴人與有過失
    ，上訴人不服原審認定上訴人與有過失，被上訴人對此應舉
    證證明。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
    上訴人賠償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500萬元之本息。原判決駁
    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勞動能力減損之4,831,338元本
    息，實有未當，爰依法提起上訴。另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9
    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另給付精神慰撫金390萬
    元之本息等語。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
    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4,831,338元，及自111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390萬元，及自113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勞保局111年7月14日函文（下稱B函文）說
    明上訴人之傷勢治療5個月應可恢復工作能力，且勞保局111
    年10月5日函文（下稱C函文）亦說明上訴人於111年1月21日
    之後再強化職能復健6至8週後應可適應並可恢復至系爭事故
    發生前之工作能力，故原審依臺大雲林分院之鑑定報告，認
    定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為10％，對上訴人已係有利之認定
    。而勞保之失能給付標準表，其等級及給付比例是在計算失
    能給付金，與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比例沒有關聯。上訴人
    係在廠內整理組任職，主要工作內容為以手拿取模具沖壓成
    型的毛胚檢查外觀是否完整，挑出不完整者，將完整者計數
    放入包裝器材内，有時支援之工作支援冷壓整型、毛胚研磨
    、毛胚探傷等工作，其工作內容非屬精細工作，係為勞力性
    工作，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對於其勞動能力不生太大之影響
    。又子盛公司內均已全面採用壁掛式電風扇，系爭電風扇係
    移動式立地電風扇，為早期所使用之物，本來置於角落未使
    用，系爭電風扇外殼本有包覆防護網之安全設施，但因時日
    久遠，背後有破洞，且因是未使用之舊物，故子盛公司未再
    重新包覆防護網。系爭事發當日除壁扇已有開啟外，上訴人
    又開啟系爭電風扇，插電啟動後，上訴人在未拔掉插頭關閉
    電源下，徒手握取電風扇外殼，其手指因而插入防護網内而
    遭葉片打傷。上訴人之上開操作方式，顯未以一般通常安全
    之方式移動系爭電風扇致發生系爭事故，就系爭事故發生係
    與有過失，原判決之認定並無違誤。又上訴人上訴追加請求
    之精神慰撫金，應已罹於侵權行為2年之消滅時效等語置辯
    。並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係子盛公司之負責人，僱用上訴人為勞工，為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雇主。被上訴人原應注意雇主
    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
    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對於扇風機之葉片，有危害勞工之
    虞者，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而依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
    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就放置在子盛公司廠內包裝區之系
    爭電風扇，未依規定設立完整護網或護圍等必要安全設備，
    嗣上訴人於110年10月5日14時30分許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
    爭傷害。
　㈡被上訴人因前開過失傷害行為，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
    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5305號提起公訴，經臺
    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以111年度易字第625號刑
    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檢察官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1號刑事判決駁
    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刑事判決可佐。被上訴人就上開過失傷
    害之侵權行為，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上訴人目前已受領休養期間工資116,480元，並請領勞保失能
    給付432,000元、勞保傷病給付64,960元、25,760元，及團
    體意外保險金57,000元，合計696,200元(見原審訴字卷第73
    頁)。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至111年1月期間，共給付上訴人休養期
    間工資111,380元(計算式：28,050元+2,7200元+2,8050元+2
    8,080元=111,380元)，並有員工職災期間給付費用明細在卷
    可參(見原審訴字卷第73頁)，該期間之平均薪資為27,845元
    (計算式：111,380元÷4月=27,845元)，故兩造同意上訴人之
    每月平均收入以27,200元為計算基準。
四、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因系爭傷害，是否致勞動能力有減損？如有減損，減
    損之程度為何？
　㈡上訴人是否與有過失？如是，兩造之過失比例為何？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1項，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4,831,338元及自111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㈣另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精神慰撫金39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被上訴人係子盛公司之負責人，應依上開勞工安全衛生法
    規，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
    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對於扇風機之葉片，有危害勞
    工之虞者，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惟就放置在子盛公司廠
    內包裝區之系爭電風扇並未設立完整護網或提供護圍等必要
    安全設備，致上訴人發生系爭事故並受有系爭傷害；而被上
    訴人因前開過失傷害行為，經雲林地院以111年度易字第625
    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
    1日，並經本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61號刑事判決駁回檢察官
    之上訴確定等情，有上訴人提出之臺大雲林分院111年7月22
    日診斷證明書、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11
    1年7月28日診斷證明書、天主教若瑟醫院醫療財團法人若瑟
    醫院111年7月29日診斷證明書、復健卡及前開刑事判決在卷
    可佐（見原審附民卷第7-10頁、原審訴字卷第15-18頁、本
    院卷第99-101頁），且被上訴人對於就上開過失傷害之侵權
    行為，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一情不爭執，可以認定。
    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就上訴人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部分，其主張因系爭傷害所致
    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依勞保局A函文核付之失能標準換算
    應為65.52％，請求自111年2月7日起至退休年齡止所受勞動
    能力減損之損害一節，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上訴人係
    從事勞力性工作，系爭傷害對於其勞動能力不生太大的影響
    ，原審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為10％對上訴人已係有利之認定等
    語。經查，原審囑託臺大雲林分院就系爭傷害是否造成上訴
    人勞動能力減損、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何等問題進行鑑
    定，經該院鑑定結果認以：上訴人因左手第一遠端指骨及第
    二近端指間關節創傷性截肢，因此左手無法從事精細工作，
    若是從事手部之精細工作，勞動力約減損二分之一，若從事
    體力類勞動，則應無勞動力減損，至65歲退休後，對生活能
    力之減損，推估約10％等情，有該院112年5月29日臺大雲分
    資字第1120004311號函在卷可參(見原審訴字卷第205頁)。
    而審酌上訴人之工作內容雖非精細型作業，然需以手持鋼鐵
    毛胚及鍛品粗胚檢查其外觀完整性，須以雙手持重物從事反
    覆性作業之工作型態，參以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害對其手部
    之握力及指力應有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則其所受傷勢對其
    執行上開工作內容應亦有所影響，是參酌上開臺大雲林分院
    之鑑定意見，堪認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例應為10％，尚屬
    妥適。上訴人雖主張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應依勞保局A函
    文核付之失能標準換算應為65.52％云云，並以勞保局A函文
    為據，然查勞保局A函文係就上訴人所提出之失能給付申請
    ，於111年1月14日函覆之失能給付決定，有A函文在卷可參
    （本院卷第29頁），可知該函文係勞保局就失能給付申請之
    核付結果，並無法以之遽為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例達65.5
    2％之有利上訴人之認定。又查勞保局111年7月14日之B函文
    、111年10月5日之C函文中，分別記載依據醫理見解，手指
    截肢一般而言受傷後經治療5個月應可恢復工作能力；案經
    本局將上訴人審議理由連同相關就診病歷資料併全案送請特
    約專科醫師審查，據醫理見解，「依病歷該員左手所患乃拇
    指遠端截指、第二指近端截指。於111年1月21日之後再強化
    職能復健6〜8週後應可適應並可恢復至110年10月5日前的工
    作能力」等情，有勞保局上開B、C函文在卷可憑（原審訴字
    卷第第81-83頁、第85-86頁），可知勞保局就上訴人受系爭
    傷害後之工作能力恢復情形一節，於前開B、C函文中所持意
    見已與早先之A函文認定有所變動，是上訴人執勞保局前開A
    函文作為其勞動能力減損達65.52％之證據云云，實非可採。
    至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害在經過治療及復健
    後應可恢復工作能力等語，並以勞保局前開B、C函文為憑，
    然被上訴人於本院既就原審認定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
    10％一情不爭執，再者，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情形業經本
    院認定說明如上，則被上訴人所為勞動能力無影響之辯解，
    即非可採。基此，應認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10％無
    訛。
　㈢上訴人主張其每月平均收入為27,200元一情，為被上訴人不
    爭執，且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致其勞動能力減損10％，已如前
    述，依上訴人係於00年0月00日生，自111年2月7日起至其法
    定退休年齡65歲(即124年4月19日)止，並依每月薪資為27,2
    00元及勞動能力減損10％計算，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
    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後，上訴人一次得請求之
    勞動能力減損金額為337,323元【計算式：32,640×10.00000
    000+(32,64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33
    7,323.0000000000。其中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3年
    霍夫曼累計係數，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4年霍夫曼
    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72/
    365=0.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
    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
    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裁
    判意旨參照）。查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被上訴人疏未注意
    將系爭電風扇設立護圍或完整護網，未善盡其防護勞工工作
    安全之義務，以及上訴人在系爭電風扇插電啟動後，未關閉
    電源，於電風扇扇葉轉動之狀態中，未使用供移動之握柄，
    徒手握取電風扇外殼，致左手手指插入防護網内而遭葉片打
    傷，業經上開刑事判決及本院認定如上，由此顯見，上訴人
    未以一般通常安全之方式移動系爭電風扇，就系爭事故之發
    生堪認亦有過失。上訴人雖一再主張被上訴人於刑事案件已
    坦承犯行，何以上訴人仍須承擔過失云云，然上訴人就系爭
    事故發生之過失情節，業經本院認定說明如前，且雲林地院
    111年度易字第625號刑事判決理由亦認定上訴人就系爭事故
    發生亦同有過失，有該刑事判決可佐，可知被上訴人就刑事
    案件坦承犯行及對本件應負過失責任一情不爭執，亦無礙上
    訴人就系爭事故係與有過失之認定，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
    自非可採。本院審酌兩造前開過失情節，認兩造就系爭事故
    應各負擔50％之過失責任，尚屬妥適。從而，上訴人本件得
    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勞動能力減損金額應為168,662元(計算
    式：337,323元×50％＝168,661.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㈤另按因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因侵權行為
    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
    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
    亦同，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19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基
    此，因侵權行為所生之精神慰撫金之請求，亦應自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即得請求（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047
    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雖於本院追加請求精神慰撫
    金390萬元之本息，然被上訴人抗辯此已逾2年消滅時效，而
    查系爭事故係於110年10月5日發生，上訴人於斯時起，當即
    知受有系爭傷害及賠償義務人為被上訴人，其時效應於112
    年10月5日完成，惟上訴人遲至本件上訴後始追加請求精神
    慰撫金，顯已逾前開2年之消滅時效規定。再按時效完成後
    ，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被上
    訴人依此拒絕給付上訴人精神慰撫金，於法有據，則上訴人
    追加請求之精神慰撫金390萬元本息，即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金額168,662元及自111年12月2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請求給付上訴人4,831,338
    元之本息部分），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追
    加（精神慰撫金請求）之訴，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郭貞秀

　　　　　　　　　　　　　　　　　　　法　官　黃聖涵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振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9號
上  訴  人  張瑛瑛  

被 上 訴人  謝麗珍  

訴訟代理人  施裕琛律師
複 代 理人  施宜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及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被告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於原審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2項、第19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及自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民國111年12月20日，原審附民卷第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上訴後，對被上訴人為訴之追加，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追加請求被上訴人另給付精神慰撫金390萬元及自113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256-258頁），核其追加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與前揭規定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係址設雲林縣○○市○○○路00號子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子盛公司）之負責人，僱用上訴人為勞工，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規定之雇主。被上訴人原應注意雇主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對於扇風機之葉片，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而依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就放置在子盛公司廠內包裝區之可移動直立式電風扇（下稱系爭電風扇），未依規定設立完整護網或護圍等必要安全設備。嗣上訴人於110年10月5日14時30分許，在該廠內包裝區作業時，徒手移動系爭電風扇，致左手捲入電風扇後方面積約6平方公分無護網之缺口區域，因而遭扇葉割傷（下稱系爭事故），經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下稱臺大雲林分院）治療，受有左手第一遠端指骨及第二近端指間關節創傷性截肢（含骨骼、肌腱及神經受損）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上訴人之失能等級應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111年1月14日保職核字第111031000553號函（下稱A函文）核付之失能等級8級相當於勞動能力損失65.52％計算。上訴人對於原審依臺大雲林分院所為之鑑定認定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僅有10％不認同，臺大雲林分院之鑑定僅有作書面鑑定，應不可採。又被上訴人在本件過失傷害之刑事案件（即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1號刑事案件）上訴審理時既已坦承全部犯行，卻於本件民事訴訟審理時不斷辯稱上訴人與有過失，上訴人不服原審認定上訴人與有過失，被上訴人對此應舉證證明。為此，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500萬元之本息。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勞動能力減損之4,831,338元本息，實有未當，爰依法提起上訴。另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另給付精神慰撫金390萬元之本息等語。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831,338元，及自111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90萬元，及自113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勞保局111年7月14日函文（下稱B函文）說明上訴人之傷勢治療5個月應可恢復工作能力，且勞保局111年10月5日函文（下稱C函文）亦說明上訴人於111年1月21日之後再強化職能復健6至8週後應可適應並可恢復至系爭事故發生前之工作能力，故原審依臺大雲林分院之鑑定報告，認定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為10％，對上訴人已係有利之認定。而勞保之失能給付標準表，其等級及給付比例是在計算失能給付金，與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比例沒有關聯。上訴人係在廠內整理組任職，主要工作內容為以手拿取模具沖壓成型的毛胚檢查外觀是否完整，挑出不完整者，將完整者計數放入包裝器材内，有時支援之工作支援冷壓整型、毛胚研磨、毛胚探傷等工作，其工作內容非屬精細工作，係為勞力性工作，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對於其勞動能力不生太大之影響。又子盛公司內均已全面採用壁掛式電風扇，系爭電風扇係移動式立地電風扇，為早期所使用之物，本來置於角落未使用，系爭電風扇外殼本有包覆防護網之安全設施，但因時日久遠，背後有破洞，且因是未使用之舊物，故子盛公司未再重新包覆防護網。系爭事發當日除壁扇已有開啟外，上訴人又開啟系爭電風扇，插電啟動後，上訴人在未拔掉插頭關閉電源下，徒手握取電風扇外殼，其手指因而插入防護網内而遭葉片打傷。上訴人之上開操作方式，顯未以一般通常安全之方式移動系爭電風扇致發生系爭事故，就系爭事故發生係與有過失，原判決之認定並無違誤。又上訴人上訴追加請求之精神慰撫金，應已罹於侵權行為2年之消滅時效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係子盛公司之負責人，僱用上訴人為勞工，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雇主。被上訴人原應注意雇主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對於扇風機之葉片，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而依客觀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就放置在子盛公司廠內包裝區之系爭電風扇，未依規定設立完整護網或護圍等必要安全設備，嗣上訴人於110年10月5日14時30分許發生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
　㈡被上訴人因前開過失傷害行為，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下稱雲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5305號提起公訴，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以111年度易字第625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檢察官上訴後，經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61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前開刑事判決可佐。被上訴人就上開過失傷害之侵權行為，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㈢上訴人目前已受領休養期間工資116,480元，並請領勞保失能給付432,000元、勞保傷病給付64,960元、25,760元，及團體意外保險金57,000元，合計696,200元(見原審訴字卷第73頁)。
　㈣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至111年1月期間，共給付上訴人休養期間工資111,380元(計算式：28,050元+2,7200元+2,8050元+28,080元=111,380元)，並有員工職災期間給付費用明細在卷可參(見原審訴字卷第73頁)，該期間之平均薪資為27,845元(計算式：111,380元÷4月=27,845元)，故兩造同意上訴人之每月平均收入以27,200元為計算基準。
四、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因系爭傷害，是否致勞動能力有減損？如有減損，減損之程度為何？
　㈡上訴人是否與有過失？如是，兩造之過失比例為何？
　㈢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3條1項，請求被上訴人給付4,831,338元及自111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㈣另上訴人追加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精神慰撫金39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查被上訴人係子盛公司之負責人，應依上開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對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對於扇風機之葉片，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惟就放置在子盛公司廠內包裝區之系爭電風扇並未設立完整護網或提供護圍等必要安全設備，致上訴人發生系爭事故並受有系爭傷害；而被上訴人因前開過失傷害行為，經雲林地院以111年度易字第625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並經本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61號刑事判決駁回檢察官之上訴確定等情，有上訴人提出之臺大雲林分院111年7月22日診斷證明書、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111年7月28日診斷證明書、天主教若瑟醫院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111年7月29日診斷證明書、復健卡及前開刑事判決在卷可佐（見原審附民卷第7-10頁、原審訴字卷第15-18頁、本院卷第99-101頁），且被上訴人對於就上開過失傷害之侵權行為，對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一情不爭執，可以認定。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㈡就上訴人請求勞動能力減損之部分，其主張因系爭傷害所致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依勞保局A函文核付之失能標準換算應為65.52％，請求自111年2月7日起至退休年齡止所受勞動能力減損之損害一節，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上訴人係從事勞力性工作，系爭傷害對於其勞動能力不生太大的影響，原審認定勞動能力減損為10％對上訴人已係有利之認定等語。經查，原審囑託臺大雲林分院就系爭傷害是否造成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其勞動能力減損之比例為何等問題進行鑑定，經該院鑑定結果認以：上訴人因左手第一遠端指骨及第二近端指間關節創傷性截肢，因此左手無法從事精細工作，若是從事手部之精細工作，勞動力約減損二分之一，若從事體力類勞動，則應無勞動力減損，至65歲退休後，對生活能力之減損，推估約10％等情，有該院112年5月29日臺大雲分資字第1120004311號函在卷可參(見原審訴字卷第205頁)。而審酌上訴人之工作內容雖非精細型作業，然需以手持鋼鐵毛胚及鍛品粗胚檢查其外觀完整性，須以雙手持重物從事反覆性作業之工作型態，參以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害對其手部之握力及指力應有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則其所受傷勢對其執行上開工作內容應亦有所影響，是參酌上開臺大雲林分院之鑑定意見，堪認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例應為10％，尚屬妥適。上訴人雖主張其勞動能力減損比例，應依勞保局A函文核付之失能標準換算應為65.52％云云，並以勞保局A函文為據，然查勞保局A函文係就上訴人所提出之失能給付申請，於111年1月14日函覆之失能給付決定，有A函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9頁），可知該函文係勞保局就失能給付申請之核付結果，並無法以之遽為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例達65.52％之有利上訴人之認定。又查勞保局111年7月14日之B函文、111年10月5日之C函文中，分別記載依據醫理見解，手指截肢一般而言受傷後經治療5個月應可恢復工作能力；案經本局將上訴人審議理由連同相關就診病歷資料併全案送請特約專科醫師審查，據醫理見解，「依病歷該員左手所患乃拇指遠端截指、第二指近端截指。於111年1月21日之後再強化職能復健6〜8週後應可適應並可恢復至110年10月5日前的工作能力」等情，有勞保局上開B、C函文在卷可憑（原審訴字卷第第81-83頁、第85-86頁），可知勞保局就上訴人受系爭傷害後之工作能力恢復情形一節，於前開B、C函文中所持意見已與早先之A函文認定有所變動，是上訴人執勞保局前開A函文作為其勞動能力減損達65.52％之證據云云，實非可採。至被上訴人雖辯稱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害在經過治療及復健後應可恢復工作能力等語，並以勞保局前開B、C函文為憑，然被上訴人於本院既就原審認定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10％一情不爭執，再者，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情形業經本院認定說明如上，則被上訴人所為勞動能力無影響之辯解，即非可採。基此，應認上訴人之勞動能力減損比例為10％無訛。
　㈢上訴人主張其每月平均收入為27,200元一情，為被上訴人不爭執，且上訴人因系爭傷害致其勞動能力減損10％，已如前述，依上訴人係於00年0月00日生，自111年2月7日起至其法定退休年齡65歲(即124年4月19日)止，並依每月薪資為27,200元及勞動能力減損10％計算，依霍夫曼式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後，上訴人一次得請求之勞動能力減損金額為337,323元【計算式：32,640×10.00000000+(32,640×0.0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337,323.0000000000。其中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3年霍夫曼累計係數，10.00000000為年別單利5%第14年霍夫曼累計係數，0.00000000為未滿一年部分折算年數之比例(72/365=0.00000000)，元以下四捨五入】。　
　㈣又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裁判意旨參照）。查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被上訴人疏未注意將系爭電風扇設立護圍或完整護網，未善盡其防護勞工工作安全之義務，以及上訴人在系爭電風扇插電啟動後，未關閉電源，於電風扇扇葉轉動之狀態中，未使用供移動之握柄，徒手握取電風扇外殼，致左手手指插入防護網内而遭葉片打傷，業經上開刑事判決及本院認定如上，由此顯見，上訴人未以一般通常安全之方式移動系爭電風扇，就系爭事故之發生堪認亦有過失。上訴人雖一再主張被上訴人於刑事案件已坦承犯行，何以上訴人仍須承擔過失云云，然上訴人就系爭事故發生之過失情節，業經本院認定說明如前，且雲林地院111年度易字第625號刑事判決理由亦認定上訴人就系爭事故發生亦同有過失，有該刑事判決可佐，可知被上訴人就刑事案件坦承犯行及對本件應負過失責任一情不爭執，亦無礙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係與有過失之認定，則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本院審酌兩造前開過失情節，認兩造就系爭事故應各負擔50％之過失責任，尚屬妥適。從而，上訴人本件得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勞動能力減損金額應為168,662元(計算式：337,323元×50％＝168,661.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㈤另按因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19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基此，因侵權行為所生之精神慰撫金之請求，亦應自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即得請求（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04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上訴人雖於本院追加請求精神慰撫金390萬元之本息，然被上訴人抗辯此已逾2年消滅時效，而查系爭事故係於110年10月5日發生，上訴人於斯時起，當即知受有系爭傷害及賠償義務人為被上訴人，其時效應於112年10月5日完成，惟上訴人遲至本件上訴後始追加請求精神慰撫金，顯已逾前開2年之消滅時效規定。再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被上訴人依此拒絕給付上訴人精神慰撫金，於法有據，則上訴人追加請求之精神慰撫金390萬元本息，即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勞動能力減損金額168,662元及自111年12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即請求給付上訴人4,831,338元之本息部分），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追加（精神慰撫金請求）之訴，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郭貞秀

　　　　　　　　　　　　　　　　　　　法　官　黃聖涵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徐振玉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